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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更需要何种指导性案例

———以指导案例６０号为分析对象

张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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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由于明确了食品标签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判断方法，提供了明确的裁判指引，指导案例

６０号的被引频次大幅提升。与高被引频次并存的现象是指导案例的参照率畸低，实践效果并不显著。

实证分析表明，参照指导案例６０号须同时满足三项积极条件与两项消极条件，这些条件存在着判断

标准模糊、对原始表述删减过度、隐藏核心规则等问题，拉低了指导性案例的参照率，同时指导案例

６０号还存在着裁判规则适用范围过窄等问题，对参照效果的发挥带来了负面影响。指导性案例的生

成须尊重实践规律，通过释明判断标准、保留原始表述、明示核心规则、预测参照效果、扩大规则的包

容性、优化案例类型结构等方式提升指导性案例的司法适应性，从而真正将指导性案例镶嵌到司法

中去。

关键词　指导性案例　案例援引　案例参照　案例生成

一、问 题 与 路 径

指导案例６０号首次通过以案释法的形式，明确食品标签未标注添加剂含量的行为应受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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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裁判规则。司法实践中引用该案例的裁判文书多达３８６篇，是除２４号案例外被引频次最高的指

导性案例。〔１〕但是该指导案例的被参照率并不高，参照率仅为１９．３８％，〔２〕明显低于其他指导性

案例４５．３３％的平均参照率。〔３〕由此引发的问题是，指导案例６０号是否真正满足了司法实践的

需求？高被引频次的现象缘何产生？低参照率的主要原因又有哪些？如此等等，均是未竟之题。

下文将通过对指导案例６０号的被引情况进行分析，探寻“高被引、低参照”怪相的形成原因，探明

司法究竟更需要何种指导性案例。

在材料来源上，本文以中国裁判文书网为来源数据库，将检索起始日期设置为２０１６年５月

２０日（指导案例６０号发布之日），分别以“指导案例”＋“６０号”“指导性案例”＋“６０号”“指导案

例”＋“六十号”“指导性案例”＋“六十号”进行检索，各录得文书３６０篇、２９６篇、１篇、１篇，共计

６５８篇。〔４〕除去其中的重复文书、与６０号案例无关的文书以及与食品无关的文书，共得文书

３８６篇。〔５〕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录得的６５８篇原始文书是全样本的，而非抽样的结果。之所以采

用全样本分析，是因为虽然抽样调查是科学的，但是不管采取何种抽样方式，“推断与总体的实际

之间总是存在偏差”。〔６〕而全样本分析则更为客观，避免了任何投机行为的发生。

通过对以上裁判文书进行分析，可以探寻司法实践对食品标签未标注含量行为的评价，窥测

诉讼各造对食品标签未标注含量行为的态度以及所采取的对策，探究指导案例６０号被引率畸高

而参照率却畸低的原因。在此基础上可以发现司法真正需要何种指导性案例，找出优化案例采编

的路径与方法，以期为案例质量的提升贡献些许智识力量。

二、参照指导案例６０号的基本条件

待决案件参照指导案例６０号的前提是该案与指导案例的基本案情相似。指导案例６０号的基

本案情有五项，分别为：其一，食品标签特别强调某种配料（以下简称“特别强调”）；其二，被强调配

料属于有价值、有特性的配料（以下简称“有价值、有特性”）；其三，未标注前述配料的添加量（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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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次统计范围内，当事人首先引用指导案例的裁判文书共３８２篇，法院主动引用指导案例的裁判文书

共４篇。学界所说的案例援引一般是指广义的引用，不限于法院的主动引用。

在诉讼各造提起的３８６次相对独立的引用行为中，法院最终参照的次数为７５次，不参照次数为３１２次，

参照率为１９．３８％。之所以产生法院判断次数（３８７次）多于诉讼各造援引次数（３８６次），是因为在北京市通州区人

民法院（２０１７）京０１１２民初１７６３号民事判决书中涉及两种不同的产品，法院分别作出了参照案例与背离案例的判

断，同时产生了参照与不参照两种结果。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选择不参照的３１１个案件中，有６个案件的前审法

院选择参照，但在二审或再审程序中，后案法院却推翻了前审裁判。

在诉讼各造提起的２１００次参照要求中，法院参照指导性案例的次数为９５２次，背离指导性案例的次数

为１１４８次，参照率为４５．３３％。相关数据，参见张华：《指导性案例的生成技术优化》，载《法律方法》第２５卷，中国

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第２２０页。

需要说明的是，之所以采用类似于“指导案例”＋“６０号”的检索条件，而不采用“指导案例６０号”的检索

条件，是因为前者检索的案例范围更大，前者不仅能检索到“指导案例６０号”，还能检索到“第６０号指导案例”之类

的表述，后者则直接限缩了检索范围。因此本文采用以“＋”号作为连接符的多条件检索方法而非单个词组的检索

方法。

与食品无关的文书是指虽然引用指导案例６０号，但并不涉及食品。例如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７）渝０５民终３７１７号民事判决书所涉标的为“长筒袜”。

风笑天主编：《社会调查方法》（第２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５１页。类似论述可参见

［美］李殷卨、罗纳德·Ｎ．福索佛：《分析复杂调查数据》，张卓妮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

１５页。



简称“未标注”）；其四，未标注行为不属于直接影响食品安全的瑕疵（以下简称“不影响食品安

全”）；其五，未标注行为属于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瑕疵（以下简称“误导消费者”）。在以上五项基

本案情中，前三项主要体现于指导案例６０号的裁判要点部分，只需简单窥视该案要点即可发

现。〔７〕第四项、第五项主要存在于指导性案例的基本案情和裁判理由部分，通过观察援引该案的

裁判文书可更清楚地发现。笔者在文书统计过程中发现，前述各项案情同等重要，缺少任何一项

都将导致类比工作难以为继。待决案件的案情只有与以上五点相似，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实施细则》第９条规定的“应当参照”的范畴。以上五项既是待决案件应当

具有的基本案情，也是待决案件参照指导案例６０号应当具备的基本条件。其中前三项条件属于

积极条件，条件所设事实的发生是参照适用之基础；后两项条件属于消极条件，指导性案例的参照

以所设事实不发生为前提。待决案件若符合前三项条件则属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情形，在此

基础上若符合后两项条件则属于应当参照的情形。只有各项条件均已成就，才能将该案的裁判规

则适用于待决案件中。〔８〕

为简化表述，本文用α表示特别强调，α′表示未特别强调；β表示有价值有特性，β′表示无价值

或无特性；γ表示标注，γ′表示未标注；δ表示影响食品安全，δ′表示不影响食品安全；ε表示误导消

费者，ε′表示不误导消费者。指导案例６０号的参照规则是［ｘ（Ｔｘ→ＯＰｘ）］，亦即若后案的基本案

情（小前提）［Ｔｘ］与指导案例的基本案情相似，则后案裁判结论［Ｐｘ］的作出应当［Ｏ］参照指导性案

例的裁判结果。实践中，诉讼两造与司法者实际面对的小前提［Ｔｘ］共有３２种，具体情形如表１所

示。根据［ｘ（Ｔｘ→ＯＰｘ）］，以下３２种基本案情（小前提）分别对应３２种结论。在３２种基本案情

中，只有３种属于应当赔偿（处罚）的情形，１种属于应当参照指导案例６０号的情形，还有１种小前

提属于《食品安全法》第１２５条第２款与第１４８条第２款规定的应当免于惩处的情形。〔９〕

表１　待决案件的案情（小前提）与参照结论

基本案情（小前提） 结　论 基本案情（小前提） 结　论

［Ｔａ］＝｛α，β，γ，δ，ε｝ ［ＯＰａ］ ［Ｔｑ］＝｛α′，β′，γ′，δ，ε｝ ［ＯＰｑ］

［Ｔｂ］＝｛α′，β，γ，δ，ε｝ ［ＯＰｂ］ ［Ｔｒ］＝｛α′，β′，γ，δ′，ε｝ ［ＯＰｒ］

［Ｔｃ］＝｛α，β′，γ，δ，ε｝ ［ＯＰｃ］ ［Ｔｓ］＝｛α′，β′，γ，δ，ε′｝ ［ＯＰｓ］

［Ｔｄ］＝｛α，β，γ′，δ，ε｝ ［ＯＰｄ］ ［Ｔｔ］＝｛α′，β，γ′，δ′，ε｝ ［ＯＰ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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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案例６０号的裁判要点为：“１．食品经营者在食品标签、食品说明书上特别强调添加、含有一种或多

种有价值、有特性的配料、成分，应标示所强调配料、成分的添加量或含量，未标示的，属于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

品安全法》的行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对其实施行政处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２．所谓‘强调’，是指通过名

称、色差、字体、字号、图形、排列顺序、文字说明、同一内容反复出现或多个内容都指向同一事物等形式进行着重标

识。所谓‘有价值、有特性的配料’，是指不同于一般配料的特殊配料，对人体有较高的营养作用，其市场价格、营养

成分往往高于其他配料。”有关该案的详细介绍，可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官网“权威发布—指导案例”栏目（ｈｔｔｐ：／／

ｃｏｕｒｔａｐｐ．ｃｈｉｎａｃｏｕｒｔ．ｏｒｇ／ｆａｂｕｘｉａｎｇｑｉｎｇ２７５３１．ｈｔｍｌ，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９ ０８ ０２）。

学界多数观点认为指导案例中具有参照效力的内容不限于裁判要点，本文亦持此观点。有关研究可参

见曹志勋：《论指导性案例的“参照”效力及其裁判技术———基于对已公布的４２个民事指导性案例的实质分析》，载

《比较法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６期，第１１１页；孙光宁：《反思指导性案例的援引方式———以〈《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

定》实施细则〉为分析对象》，载《法制与社会发展》２０１６年第４期，第９０页。

新《食品安全法》第１２５条第２款与第１４８条第２款规定，若未标注行为属于“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

消费者造成误导的瑕疵”，则销售者可免于赔偿（惩罚）。



续表

基本案情（小前提） 结　论 基本案情（小前提） 结　论

［Ｔｅ］＝｛α，β，γ，δ′，ε｝ ［ＯＰｅ］ ［Ｔｕ］＝｛α′，β，γ′，δ，ε′｝ ［ＯＰｕ］

［Ｔｆ］＝｛α，β，γ，δ，ε′｝ ［ＯＰｆ］ ［Ｔｖ］＝｛α′，β，γ，δ′，ε′｝ ［ＯＰｖ］

［Ｔｇ］＝｛α′，β′，γ，δ，ε｝ ［ＯＰｇ］ ［Ｔｗ］＝｛α，β′，γ′，δ′，ε｝ ［ＯＰｗ］

［Ｔｈ］＝｛α′，β，γ′，δ，ε｝ ［ＯＰｈ］ ［Ｔｘ］＝｛α，β′，γ′，δ，ε′｝ ［ＯＰｘ］

［Ｔｉ］＝｛α′，β，γ，δ′，ε｝ ［ＯＰｉ］ ［Ｔｙ］＝｛α，β′，γ，δ′，ε′｝ ［ＯＰｙ］

［Ｔｊ］＝｛α′，β，γ，δ，ε′｝ ［ＯＰｊ］ ［Ｔｚ］＝｛α，β，γ′，δ′，ε′｝ ［ＯＰｚ］

［Ｔｋ］＝｛α，β′，γ′，δ，ε｝ ［ＯＰｋ］ ［Ｔａａ］＝｛α′，β′，γ′，δ′，ε｝ ［ＯＰａａ］

［Ｔｌ］＝｛α，β′，γ，δ′，ε｝ ［ＯＰｌ］ ［Ｔａｂ］＝｛α′，β′，γ′，δ，ε′｝ ［ＯＰａｂ］

［Ｔｍ］＝｛α，β′，γ，δ，ε′｝ ［ＯＰｍ］ ［Ｔａｃ］＝｛α′，β′，γ，δ′，ε′｝ ［ＯＰａｃ］

［Ｔｎ］＝｛α，β，γ′，δ′，ε｝ ［ＯＰｎ］ ［Ｔａｄ］＝｛α′，β，γ′，δ′，ε′｝ ［ＯＰａｄ］

［Ｔｏ］＝｛α，β，γ′，δ，ε′｝ ［ＯＰｏ］ ［Ｔａｅ］＝｛α，β′，γ′，δ′，ε′｝ ［ＯＰａｅ］

［Ｔｐ］＝｛α，β，γ，δ′，ε′｝ ［ＯＰｐ］ ［Ｔａｆ］＝｛α′，β′，γ′，δ′，ε′｝ ［ＯＰａｆ］

　　具体而言，在这３２种组合中，只有［Ｔｚ］＝｛α，β，γ′，δ′，ε′｝属于《食品安全法》第１４８条的

但书条款，也即只有当小前提［Ｔｚ］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不影响食品安全＋不误导消费者”

时，诉争行为才能被归于第１４８条的但书条款之下。除此之外的所有情形均在前述但书条款的

文义射程之外。在上表中的３２个小前提所对应的裁判结果中，应当处罚的有３个，应当免于处

罚的有２９个。应当处罚的三个为：［Ｔｄ］＝｛α，β，γ′，δ，ε｝、［Ｔｎ］＝｛α，β，γ′，δ′，ε｝、［Ｔｏ］＝

｛α，β，γ′，δ，ε′｝，也即在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前提下影响了食品安全、误导了消费者或两者

兼具。

就指导性案例的参照问题而言，属于标准意义上的“同案”的概率只有１／３２，待决案件只有与

［Ｔｎ］＝｛α，β，γ′，δ′，ε｝完全相同时才属于应当“同判”的“同案”，也即只有当［Ｔｘ］的内容为“特别

强调＋有价值有特性＋未标注＋不影响食品安全＋误导消费者”时，［Ｐｘ］才应当与［Ｐｎ］保持一致。

若［Ｔｘ］与［Ｔｎ］稍有不同，那么待决案件即不属于标准意义上的“同案”，［Ｐｘ］就没有义务与［Ｐｎ］保

持一致。

统计结果表明，实践争议多聚焦于四个问题，分别为标签标识是否特别强调了未标注含量的

配料（α∨α′）、未标注含量的配料是否属于有价值有特性的配料（β∨β′）、未标注行为是否会影响食

品安全（δ∨δ′）、未标注行为是否误导消费者（ε∨ε′）。下文将会在分析指导案例６０号被引情况的

基础上，依次对这四个问题进行分析，找出影响参照结果的因素，发现指导案例６０号的被引率与

参照率差异悬殊的原因。需要指出的是下文并不涉及对“未标注”行为的专门分析，因为该项内容

确定无疑，司法实践也并未就此产生任何争议。

三、参照指导案例６０号的积极条件与参照结果

构成“特别强调”与“有价值、有特性”是参照指导案例６０号的先决条件，必须同时符合这两项

条件才有可能参照该案例对未标注行为予以否定性评价。若待决案件不符合其中任何一项积极

条件，则该案件将与指导案例６０号的核心案情产生实质不同，从而丧失参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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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构成“特别强调”

根据指导案例６０号的裁判要点和裁判理由，所谓“特别强调”也即食品标签“通过名称、色

差、字体、字号、图形、排列顺序、文字说明、同一内容反复出现或多个内容都指向同一事物等形

式”进行着重标识或着重提出。如此之定义大致廓清了特别强调的判断标准，奠定了指导性案

例被广泛援引的基础。在指导案例６０号发布之前，《食品安全法》与ＧＢ７７１８ ２０１１等国家标准

并未对“特别强调”的判断标准和判断方法做出明确规定。指导案例６０号第一次在法源意义上

（裁判依据意义上）给出了“特别强调”的判断标准与判断方法，填补了裁判规范的空白，为纠纷

解决提供了明确的规范基础。这也正是指导案例６０号被引率远高于其他案例的根本原因。若

无此规范基础，职业打假人全然不会热衷于援引该案例。质言之，指导案例６０号之所以能够被

广泛引用，就是因为它通过提供规则为不确定的未来提供了稳定的预期，为混乱的实践划定了

规矩与方圆。此时，“有理一方”必然会通过援用指导性案例来捍卫己方利益，实现通过其他方

法无法实现的诉求。

但是，指导案例６０号确立的判断标准并未彻底化解司法争议，实践中关于“特别强调”的判

断依旧存在不少模糊之处。何种程度的突出标识属于“特别强调”？在商品名称中突出某种配

料是否属于“特别强调”？对真实属性的描述是否属于“特别强调”？指导案例６０号均未对此表

明观点。首先，对于何种程度的突出标识属于“特别强调”的问题，虽然指导案例６０号提出从字

体、文字、图形、吊牌等多个角度突出某种配料可以被认定为“特别强调”，但是该案例并未阐明

突出标识应达到何种程度。换句话说就是指导性案例并未明确只需从字体、文字、图形、吊牌中

的某些角度突出标识即属“特别强调”，还是必须从所有角度均突出标识才属于“特别强调”。标

准的模糊不清引发的问题是后案裁决的混乱与不一致，给指导性案例的参照效果带来了负面影

响。例如，有法院认为只要在配料表以外对营养成分的“提及”即属“特别强调”，〔１０〕对标识的突

出程度要求明显过低，这实际上背离了指导案例６０号的初衷。其次，对于商品名称中提及某种

配料是否属于“特别强调”的问题，《ＧＢ７７１８ ２０１１实施指南》的释义为：“食品名称会涉及某种

配料或成分……不需要定量标示”，〔１１〕也即不构成“特别强调”。如此释义具有定分止争的作

用，指导性案例本可采纳这样的释义（或其他具体标准）以消解参照疑虑。但实际的情况是，指

导案例６０号并未明确后案可否参考《实施指南》进行裁判抑或给出其他回应。不予回应之结果

便是相关标准依旧模糊，后案在遇到类似争议时依旧无法从指导性案例中找到明确标准，指导

性案例的指导性由此而蒙受阴影。最后，关于对真实属性的描述是否属于“特别强调”的问题，

有观点认为，用真实属性名称或图示对食品的风味、口味、香味或配料来源进行说明不属于“特

别强调”，〔１２〕但指导性案例文本中同样找不到确定无疑或清晰可见的表述，给后案参照带来了

更多的不确定性。

如此种种之判断标准模糊或不清晰均或多或少地影响了“特别强调”的判断，阻碍了后案法院

对指导性案例的正常参照。就指导案例６０号的司法应用情况来看，虽然裁判者在大多数案件中

能依循其理性与智慧做出构成特别强调或不构成特别强调之判断，但也有不少裁判者难以做出判

断，从而影响了案件相似性的判断与指导性案例的参照适用。具体而言，在买方要求参照指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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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１１〕

〔１２〕

参见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２０１６）鄂０１０４民初３７０５号民事判决书。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编著：《ＧＢ７７１８ ２０１１〈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

食品标签通则〉实施指南》，中国质检出版社、中国标准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４６页。

参见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７）黔０４民终８６４号民事判决书。



案例的３８７次相关争议中，未标注行为被法院认定构成特别强调的次数为１７４次，不构成次数为

１８４次。〔１３〕在其余的２９次判断中法院观点不明并导致案情类比工作受阻。〔１４〕此外值得一提的

是，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秘书处于２０１８年末发布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

标签通则〉征求意见稿》，该意见稿对特别强调的界定比以往更为清晰，可视为对指导案例所确定

标准的修正和补充，同时也从侧面印证了指导案例的不足。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本文的第一个结论：指导案例６０号第一次在规范意义上明确了特别强调

的判断标准，提供了司法裁判规则，奠定了其高被引频次的基础。与此同时，指导案例６０号提供

的判断标准仍存在着模糊之处，给特别强调的判断工作带来了不小阻碍，影响了指导性案例的参

照效果。指导性案例的编撰应注重释明判断标准、廓清裁判尺度，为后案裁判提供明确、具体的指

引，从而提升指导案例的指导性。

（二）构成“有价值、有特性”

类似于“特别强调”，《食品安全法》及ＧＢ７７１８ ２０１１等国家标准并未对“有价值、有特性”的判

断标准与判断方法作出明确规定。指导案例６０号第一次明确了“有价值、有特性”的判断标准与

判断方法，为司法活动提供了规范依据，起到了定分止争的作用，自然广受欢迎。根据指导案例

６０号的裁判要点，所谓“有价值、有特性的配料”是指“不同于一般配料的特殊配料，对人体有较高

的营养作用，其市场价格、营养成分往往高于其他配料”。这样的认定标准基本廓清了“有价值、有

特性”的判断标准与判断方法。特别是该案例的裁判理由部分认定橄榄油属于有价值有特性的配

料，直接为相关类似案件提供了参照系，导致大量“消费者”通过援引该案例来证明橄榄油属于有

价值有特性的配料。该案例被用来证明橄榄油属于“有价值、有特性”配料的次数高达３４３次，占

指导案例６０号被引总次数的８８．６３％。

从法院的判断结果来看，未标注含量的配料被认定为“有价值、有特性”配料的次数为２８９次，

占比７４．６８％，其余案件的认定结论与此相反或观点不明。其中，未标注含量的配料种类是橄榄油

的案件中，橄榄油被认定为“有价值、有特性”配料的次数为２６８次，占比７８．３６％，其余案件的认定

结论与此相反或观点不明。实践中影响法院关于“有价值、有特性”判断结果的因素有二：一是“有

价值、有特性”的认定主体，二是“有价值、有特性”的认定依据。

对于“有价值、有特性”的认定主体问题，亦即由谁认定某种配料是否有价值、有特性的问题。

有“消费者”认为“标签问题不是专业性的技术问题，直观就可以判断，是不需要鉴定的”。〔１５〕而商

家通常则认为，是否符合标准应由专门的鉴定机构加以鉴定，并通过提供鉴定机构的鉴定意见证

明所涉食品标签无任何问题。从法院的判断来看，法院赞成由鉴定机构（或检验机构）进行鉴定

（检验）的次数为１４次，认为由法院自主认定的次数为３７０次，另有３次难以辨明法院观点或法院

认为应以行政主体的认定为准。显然，法院系统的观点也并不完全一致。实际上，在指导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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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１４〕

〔１５〕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检索到的相关案例为３８６篇，但法院的对参照与否的判断不止３８６次，在北京市通

州区人民法院（２０１７）京０１１２民初１７６３号民事判决书中，涉及两种不同的产品，法院分别作出了参照案例与背离

案例的判断，有关是否“特别强调”、是否“有价值、有特性”、是否影响食品安全、是否误导消费者的判断也均为

３８７次，而非３８６次。下文涉及判断次数的问题，均不再赘述。

例如在湖南省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６）湘１１民终２３００号民事判决书中，审案法院认为特别强调的

判断存在困难，“就本案食用调和油而言，橄榄油是否属于特别强调……是否应当标注含量，国家并没有对此作出

明文规定，不同的人对此看法不尽相同。”

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６）皖１１民终２７５５号民事判决书。类似观点，可参见广东省广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７）粤０１民终２２６６号民事判决书。



６０号的原审裁判中，上诉人奥康公司认为涉案产品的价值与特性“存在争议，故应当进行检验”并

提供了检验报告一份，终审法院对检验报告不予认可。〔１６〕在正式公布的指导性案例文本中，该项

案情被删减。后案裁判之所以在认定主体问题上产生争议，关键原因在于指导性案例的正式文本

删除了原审裁判的关键案情，致使指导性案例无法就此问题提供指导意见或权威意见，影响了“有

价值、有特性”的判断，最终有碍于指导性案例参照效力的提升。

即便法院掌握了主动权，依据何种规范或标准认定橄榄油是否属于“有价值、有特性”的配料

依然是一个难题。对于“有价值、有特性”的认定依据，问题在于《全国粮油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油料

及油脂分技术委员会关于“食用植物调和油标签标示为题咨询函”的回复》可否作为认定“有价值、

有特性”的依据。该“回复函”载明，橄榄油属于普通的食用植物油，不属于“有价值、有特性”的配

料，如此之结论与前述指导案例６０号的认定结论截然相反。裁判依据的对立带来的结果是实践

的混乱，在３８６篇裁判文书中认为应以“回复函”为认定标准的裁判文书有之，认为应以指导性案

例为认定标准的裁判文书亦有之，观点较为多元。〔１７〕其实，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

题：一方面就专业意义而言，橄榄油的油酸含量极高，其中亚油酸与ａ 亚麻酸比例正是人体所需

比例，是其他植物油无法比拟的，〔１８〕这也正是橄榄油的市场价格超同类油品的原因。〔１９〕就此，全

国粮油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油料及油脂分离技术委员会的认定在专业上恐存疑义，对橄榄油价值的

判断似乎不宜以此为准。另一方面从群体认知差异的角度来看，生产行业与销售行业一般认为橄

榄油“无特殊功效或价值”，〔２０〕而在普通民众看来，橄榄油市场价格与营养价值通常相对较高，故

相对于常规食用油，橄榄油在普通民众的认知中更加有价值、有特性，两种主体之间出现了间隙或

对立。指导性案例的原始裁判中其实有一段这样的表述：“‘有价值、有特性’是建立在一般认知基

础上的常识性判断”，〔２１〕也即应以普通民众的认知为准。但是指导性案例的公布文本删除了这样

的表述，未能给后案裁判提供权威性指导意见，案例的统一法律适用功能因此而受损，甚至还引发

了一系列新的争议。实践中，不少当事人并没有援引案例，而是尝试寻求鉴定机构对本身无需鉴

定的标签内容进行鉴定，抑或尝试援引本来就存有问题的“回复函”来论证己方诉求，这些都影响

了法院的裁判，也影响了指导性案例的适用。若指导性案例文本中保留了原始裁判中的表述，上

述争议也就自然消解。

至此可以得出结论二：与“特别强调”类似，指导案例６０号关于“有价值、有特性”的判断为相

关案件的裁判提供了标准或参照系，其对法律空白的填补奠定了该案例高被引频次的基础。但与

此同时，指导案例６０号在“有价值、有特性”的认定主体与认定依据问题上删除了原始案情等原始

表述，未能给后案裁判提供比照对象，使得指导性案例的统一法律适用功能蒙受了阴影。

·５８１·

张　华：司法更需要何种指导性案例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参见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３）盐行终字第００３２号行政判决书。

前者可参见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７）粤０１民终２４９１号民事判决书、河南省唐河县人民法院

（２０１７）豫１３２８民初３１５号民事判决书，后者可参见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７）黔０１民终１４８４号民事判决

书、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７）川０１民终２７２９号民事判决书。文书数量繁多，此处仅列明个别典型案件。

参见中国营养学会编著：《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１３３—１３８页；或

参见李曼曼、柏伟荣、徐振秋等：《海英菜籽油与山茶油、橄榄油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比较研究》，载《中国油脂》

２０１５年第Ｓ１期，第１３０页。

笔者在天猫超市以“橄榄油”和“调和油”进行搜索，分别计算两者销量前十的平均售价。结果显示，橄榄

油的平均售价为６７．４７元／升，调和油的平均售价为１１．０６元／升。其中，调和油的主要成分包括大豆油、玉米油、菜

籽油、葵花籽油、芥花籽油、花生油、茶籽油以及橄榄油等（检索时间２０１８ １１ ０１）。

参见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２０１７）川０１１６民初１２３７号民事判决书。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２０１２）东行初字第００６８号行政判决书。



四、参照指导案例６０号的消极条件与参照结果

待决案件中的未标注行为，只要同时符合“特别强调”且“有价值、有特性”两项条件，即可被涵

摄在《食品安全法》第２６条之下，属于违反食品安全标准的行为。在检索到的３８７次未标注行为

中，违反食品安全标准的次数共１５６次，但这１５６次违反食品安全标准的行为并不一定都要接受惩

罚。换句话说，即便待决案件的基本案情与指导性案例的射程存在交叉重合，也并不一定要参照

该案例对未标注行为进行惩罚。只有待决案件同时符合消极条件，才应参照指导案例对未标注行

为施以惩处。参照指导案例６０号时，必须以δ与ε′这两项消极事实均不存在为前提。若待决案件

具有δ或ε′中的任何一项，则应不予参照。实践中诉讼各造对这两项问题给予了大量关注，其热度

完全不输前两者。

（一）不影响食品安全

在满足参照的积极条件的前提下，对未标注行为是否影响食品安全之判断，将会影响对该行

为之处置。司法实践对未标注行为是否影响食品安全之判断主要关注两个问题：其一是若未标注

行为不影响食品安全，那么经营者可否免责，也即可否背离指导性案例；其二是案例参照是否有例

外，也即经营者可否基于“非明知”“非故意”的理由而免责。

第一个问题即经营者能否因未标注行为不影响食品安全而免责。在３８７次司法裁判中，具有

Ｔｘ＝（α，β，γ′，δ′，ε）情形的次数共２５次，它们均与指导案例６０号完全相同，理论上均应参照指

导性案例对未标注行为施加惩处。但法院最终参照指导性案例对之进行惩处的次数仅为１４次，

其余１１次均背离了指导案例６０号。审案法官背离指导案例６０号的共同理由都是未标注行为不

影响食品安全，不必对之进行惩处。在背离指导性案例的法官看来，尽管未标注行为的确应受批

评，但该行为并未直接威胁到食品安全，因而不宜对之施以惩处。而指导案例６０号的裁判者则隐

晦地认为，虽然未标注行为并未威胁到食品安全，但由于该行为具有误导性因而不能免于惩处。

显然，后案法官的背离理由与指导性案例的观点相悖。这种情形之所以大量存在，关键原因在于

指导案例６０号的“即使不影响食品安全，只要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经营者就不能免责”核心裁判规

则的直接可见度过低。据指导案例６０号，该案基本案情是“不影响食品安全的未标注行为误导消

费者”，而对应的裁判结果为“未标注行为受到惩处”。后案的法官不难在上述的事实与结果之间

提炼出“即使不影响食品安全，只要对消费者造成误导就不能免责”这样的裁判规则，该规则也正

是指导案例６０号的核心规则之一。依常理，重要的裁判规则理应在裁判要点或裁判理由中直接

写明。〔２２〕遗憾的是，如此之规则未能直接展现在指导性案例的文本中，甚至只有经过仔细推导才

能挖掘出这样的隐藏规则，导致不少习惯于依据明文规范进行裁判的法官无所适从，错过了适用

指导性案例的机会。相较于“特别强调”的判断标准和“有价值、有特性”的判断标准等显明的裁判

规则，“即使不影响食品安全，只要对消费者造成误导就不能免责”这样的裁判规则在案件中是形

成判决结论的根本规则，但却没有明确记载于指导案例中，导致其处境明显劣后于其他关键规则。

指导案例文本之所以通过如此形态呈现，可能的原因是原始裁判的裁判理由中缺少相应的文字表

述，出于对原始裁判的尊重，嗣后的编撰者亦未在指导性案例文本中写明这样的规则。该做法有

其合理性，但在嗣后案例编辑过程中适当发挥主观能动性、突出某些核心裁判规则的工作亦有重

要作用，否则指导性案例的指导作用将会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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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与此相关的规定，可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编写报送指导性案例体例的意见》第３点、第７点。



第二个问题即经营者可否基于“非明知”“非故意”的理由而免责。实践中有大量经营者基于

“非明知”或“非故意”的理由请求法院免除己方赔偿责任。这一问题事关是否可以基于经营者“不

知有错”而不参照指导案例６０号的问题。既有法律规定似乎是矛盾的：一方面规定消费者可以要

求销售者承担责任（《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４０条）；另一方面又规定销售者只是在明知的情况下

才承担责任（《食品安全法》第１４８条）。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要求商家承担责任，而商家却可以

“有理有据”地抗辩，导致消费者的诉求不能实现。实践中，有法院认为“食品销售者不仅应当审查

食品生产企业的资质证明、食品的合格证明，还应对所销售食品是否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尽必

要的审查义务”；〔２３〕也有法院认为，将该审查义务强加给销售者过于苛刻。〔２４〕最终，指导案例

６０号在裁判结果上选择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确立的严格标准并在案例中对奥康公司进行了

处罚，但在指导性案例的文本（尤其是裁判要点）中，这一点并未写明，唯有经过逻辑推导后方能发

现“不知有错不免责”的裁判规则。“隐藏规则”的结果便是后案法官若要参照指导性案例，就不得

不付出大量时间去挖掘或推导隐藏的裁判规则，给相似点的判断增加了不少难度。

至此可以得出结论三：只要符合其他条件，即便不影响食品安全但违反食品安全标准的行为

也应当受到惩罚，且不能基于“无知”而免责。指导案例６０号错失了在案例本文中写明该关键裁

判规则（核心规则）的机会，致使关键规则隐而不见，为后案的参照埋下了隐患。后案法官在必要

案情对比的过程中因找寻不到参照系，而难以确信应否参照指导性案例对未标注行为进行惩处，

影响了指导性案例的参照效果。

（二）误导消费者

待决案件参照指导案例６０号应当满足的最后一项条件是，未标注行为不属于无歧义的包装

瑕疵，也即应当对普通消费者形成误导。不同于指导案例６０号中的普通消费者，司法实践中援引

指导案例的主体大多是职业打假人。指导案例６０号之所以被引率很高，在很大程度上是职业打

假活动导致的。在３８７次相关纠纷中有２０６次纠纷的一方是职业打假人，比例高达５３．２３％。〔２５〕

指导案例中的买方属于通常意义上的消费者，其由于受到标签的误导才去购买涉案产品，但在待

决案件中买方大多数是职业打假人，其由于受到指导案例６０号的“启发”而去大量购买商品并提

起诉讼，以求从中获利。从数据统计情况来看，指导案例６０号发布后，全国各地职业打假人少则

购买十多桶，多则购买几百桶并向行政机关投诉或向审判机关起诉。指导性案例不但没有解决纷

争，反而引发了更多的诉讼，消耗了本就稀缺的司法资源。若最高法院未曾发布过该案例，职业打

假人的打假事业也就不会如此“欣欣向荣”。或许在反对者看来，职业打假人只是“疑假买假”而非

知假买假，标签瑕疵也可能会对其造成误导。本文的观点是，“疑假买假”者通常在购买前已对食

品标签标注问题产生了怀疑，在性质上明显有异于被误导的普通消费者，因此不宜认定其大量购

买行为是受误导所致，进而参照指导性案例支持其诉求。司法实践的主流观点与本文的观点大致

相同，在２０６次由职业打假人提起的诉讼中法院认定打假人未受误导的次数为１５９次，占比

７７．１８％。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指导案例２３号所涉主体是职业打假人，但是该案例的引用率却并不高，

明显不同于指导案例６０号。实际上，职业打假人是否应当受到支持是个争论已久的问题。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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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２０１６）川０１０４民初６１０６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７）豫１０民终１１４９号民事判决书。

本文关于职业打假人的判断标准：其一，针对同类产品提起三次以上独立诉讼的“消费者”，属于职业打

假人；其二，被审案法院认定为以牟利为目的大量买入涉案产品的“消费者”，属于职业打假人。



指导案例２３号在裁判要点部分明确支持职业打假人有一定的开创性，但是最高法院颁布的其他

规定、意见大多与指导案例２３号的意见相左，致使该案例的指导性十分有限。特别是最高人民法

院办公厅《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５９９０号建议的答复意见》（法办函〔２０１７〕１８１号）明确提

出将“逐步限制职业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行为”，使得该指导案例的参照效果愈发不佳。除此之

外，指导案例２３号的参照率远低于６０号案例的更重要原因是，明智的职业打假人不会承认自己

“职业打假人”的身份，并援用指导案例２３号为己方辩护。只有在伪装成一般消费者进行牟利的

计划破产之后，职业打假人才会露出其“本来面目”，通过援引指导案例２３号来支撑己方诉求。这

样的“留一手”策略提升了职业打假人的胜诉几率，同时也降低了指导案例２３号的被引几率。职

业打假人引用指导案例６０号并不是因为它可以证明“法院应当支持职业打假人”，而是因为它明

确了“未标注含量的行为具有可罚性”，这才是对职业打假人更有用的“武器”。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四：指导案例６０号之所以被引频次较高，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满足了职业打

假人的需求。由于在大多数案件中均可查明职业打假人并未受到误导，法院自然选择不参照该案

例。若希望真正提升指导性案例的参照效果，可以考虑在遴选指导性案例的过程中对候选案例的

司法效果作一定的预测和评估，以免指导性案例被滥用。

五、指导案例６０号的总体参照

结果与生成程序之关联

　　在厘清指导案例６０号的参照条件与参照结果之后可以发现：一方面，司法实践中仍然存在着

不少应当参照而实际上并未参照的情况；另一方面，实践中完全符合上述各项条件的案件并不多，

即真正应当参照指导案例６０号的案件并不多。从数据来看，共有１１个案件本应当参照而未参照

指导性案例，占应当参照总数的４４％，应当参照而不予参照的现象较为普遍；但同时，共有６１个案

件本不应参照而最终参照了指导性案例，占实际参照总数的８１．３３％，不应当参照而予以参照的现

象更为普遍。表２的数据清晰地表明，待决案件的基本案情与指导案例６０的基本案情［Ｔｎ］＝｛α，

β，γ′，δ′，ε｝完全相同的案件数量为２５个，这些案件均属于标准意义上的“同案”，均应受“同判”结

果的约束，但实际上参照指导案例６０号的案件数量仅为１４件，占比勉强过半（５６％）。与此同时，

在参照指导案例６０号的７５个案件中，６１个案件并不具备［Ｔｎ］＝｛α，β，γ′，δ′，ε｝这样的前提，本

不应参照的占比高达８１．３３％。参照异常的情况之所以出现，既有前述指导案例表述不清、案情删

减过度等原因，也有下文分析的其他原因。

表２　指导案例６０号的参照情况分析

类 案 识 别 结 果 频　次 比　例
未遵循“同案

同判”原则比例

应当参照

案情完全相同次数 ２５ １００％

应当参照而参照 １４ ５６．００％

应当参照而不参照 １２ ４８．００％

４８．００％

应当背离

实际参照总数 ７５ １００％

不应当参照而参照 ６１ ８１．３３％

不应当参照而不参照 １４ １８．６７％

８１．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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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是应当参照而实际并未参照，还是不应参照而实际予以参照，均有悖于“同案同判”的基

本原则。或许有论者会认为，这两种情况均可通过严格遵循类案参照技术规范的方式加以改

变，〔２６〕但显然这样的观点对指导案例６０号并不适用。参照异常情况之所以会发生在指导案例

６０号身上，是因为该案例的生成程序中存在着严重瑕疵，给同案同判的实现带来了阻力。申言之，

问题之根源在于案例生成而非在于司法适用。一方面，对于理应参照而实际未参照的情况，该种

现象的产生固然有类案参照技术规范未被严格遵循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案例生成过程中错

失了确立“即便不影响食品安全，只要符合其他全部要素，违反食品安全标准的行为也应当受到惩

罚”裁判规则或标准的机会，导致不少法官在处理类似情况（α，β，γ′，δ′，ε）时缺少必要的底气（未

提供确定无疑的规范指引），拉低了其参照率。另一方面，对于不应当参照而实际上参照的情况，

主要原因在于指导案例６０号的裁判规则适用范围过于狭小，类案射程十分有限，致使指导性案例

的指导作用被不当限缩，不少负责处理［Ｔｄ］与［Ｔｏ］的裁判者为了达到纠纷解决的目的而最终选

择了参照指导性案例，从而产生了不应参照而实际上参照的情况。指导案例６０号本应能动地明

确［Ｔｎ］、［Ｔｄ］和［Ｔｏ］这三种情况均应参照，最后却只明确了［Ｔｎ］一种情况，这不仅削弱了指导性

案例的实践影响力（适用范围至少削减三分之二），而且还导致不少负责处理［Ｔｄ］和［Ｔｏ］的裁判

者并不清楚是否应参照指导案例６０号的推论规则进行裁判，最终影响了同案同判原则的实现（部

分裁判者认为应当参照从而予以参照，其余裁判者认为不应当参照而不予参照，最终形成同案不

同判的情况）。因此，有必要在指导性案例裁判规则的提炼、编撰过程中借助修改表述的方式，将

更多的情况涵摄于法律规范之下，为更多的案件提供明确、具体的裁判指引，从而使得同案同判在

更大的层面上得到实现。

至此可以得出结论五：指导案例６０号同时面临着“应当参照而不参照”和“案情不同却最终参

照”的情况，这两种情况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指导性案例的裁判规则不够清楚且适用范围过于狭小。

提升指导性案例的司法适应性应进一步明晰裁判规则，消除后案法院的参照疑虑，同时在规则生

成的过程中可吸收能动原则，适当扩大指导性案例的适用范围，使得指导性案例能在更多的场域

中发挥作用。

六、创制更能适应司法实践的指导性案例

生成程序与生成技术是否科学，直接决定着指导性案例的实践命运。指导性案例想要具有法

律实效，就必须尊重司法规律，回应实践诉求，否则就只能甘为“纸面上的法”而无法上升为“行动

中的法”。关照前面对指导性案例被引情况的分析，我们能够发现司法实践更需要何种案例，在此

基础上可铺设一条与实践对接的生成路径。

（一）编撰技术的运用应尊重司法规律

司法更加需要“制作精良”的指导性案例。根据前述“五大结论”，指导案例６０号及此后的案

例编撰工作，应注意从以下五个方面来修补案例质量缺陷，以更好地满足司法市场需求，提升指导

性案例的指导作用。其一，指导性案例的修辞论证应着力于释明判断标准、廓清裁判尺度，特别是

对于“特别强调”的认定这样的微观标准，更应做到纹理清晰、条分缕析，避免标准的模糊或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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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有关类案参照技术的相关研究已经较为深入，参照方法已较为成熟，例如凯斯·孙斯坦的“类推思维典

型形式”、安德雷·马默的“强类比”与“弱类比”技术等。ＳｅｅＡｎｄｒｅｉＭａｒｍｏｒ，犛犺狅狌犾犱犔犻犽犲犆犪狊犲狊犅犲犜狉犲犪狋犲犱

犃犾犻犽犲，ｉｎＬａｗｉｎｔｈｅＡｇｅｏｆ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ｍ，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７，ｐ．５．



晰。其二，案例文本剪辑应减少对原始案情或其他原始表述的删减，尤其应保留类似于有关“有价

值、有特性”的认定主体与认定依据这样的原始案情，为后案裁判提供比照对象。其三，关键规则

不能隐而不见，指导性案例应当对确定的问题通过文字形式阐述清楚，为后案裁判提供确切的规

则指引。其四，指导案例的生成过程可考虑对可能的问题进行预测，防止指导性案被滥用。其五，

裁判规则的提炼可适当能动，以延展指导性案例的适用范围。

需要强调的是，延展指导性案例适用范围的可能路径有两条，也即让指导性案例的参照适用

范围从［Ｔｎ］扩张至［Ｔｎ］、［Ｔｄ］以及［Ｔｏ］的可能路径有二：其一是通过技术手段扩大单个案例的

适用范围；其二是通过选择“三面”案例或增加案例数量来满足实践需求，其中第一种路径更为可

行。具体而言，第一种路径是通过在判例理由或裁判要点中明确“只要诉争行为符合三个小前提

中的任何一个均应予以惩处”的方式延伸指导性案例的适用场域：第二种路径是通过选择一个三

种情况都有的案例或者发布三个案例的方式满足司法需求。第二种进路的成本往往巨大，一是因

为同时具有三种情况的案例难以找寻，指令下级法院专门寻找并报送将会增加下级法院的非司法

性负担；二是因为在目前指导性案例发布数量每次都很少的情况下，发布三个高度相似案例也不

太现实。而第一种路径仅需通过运用编撰技术即可实现，具有明显的成本优势，因而具有更多的

可行性。

除了前述“五大结论”所列方法或路径，指导性案例的采编工作（采集遴选与编撰剪辑）还可从

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改进，以更好地满足实践需求。

（二）案件类型的选择应更加合适

实务中不少观点认为，虽然指导案例６０号的性质是行政类指导性案例，但是民事案件的审理

亦可参照。〔２７〕统计结果显示，在３８６篇引用指导案例６０号的裁判文书中，有３５９篇为民事案件，

２７篇为行政案件。毋庸讳言，作为行政案例的指导案例６０号实际上主要是在民事审判中发挥作

用，该案例在民事审判中的价值更为突出。而且从法院的参照率（采纳率）来看，行政审判１１．１１％

的平均参照率显著低于民事审判２０％的平均参照率，作为行政案例的指导性案例在民事审判领域

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对民事案件的审理似乎更有指导意义。〔２８〕

然而，在本文看来，以行政指导性案例指导民事案件的审理，将不可避免地会遇到阻力。毕竟

两者分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范畴，在法律性质上差异明显。严格的“类案参照”原则要求的是以民

事指导性案例指导民事案件的裁判，而非以行政指导性案例指导民事案件的裁判。只有基本案情

与法律适用均相同才属于标准意义上的“同案”。在案件性质有别的情况下强行参照指导性案例

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也有悖于“同案同判”的基本原则。为了充分发挥指导性案例的实践价值，

在案例遴选的过程中，应当选择民事案件作为指导案例６０号，以避免参照逻辑的不顺畅。当然，

指导案例６０号的特殊性在于，行政案件与民事案件的法律适用是相似的，两者的法律依据都是

《食品安全法》。民事赔偿依据的是《食品安全法》第１４８条，核心要义是特定瑕疵可以不赔偿；行

政处罚依据的是《食品安全法》第１２５条，核心要义是特定瑕疵可以不处罚。〔２９〕而且两者所涉主

要争点也都集中于前述四项条件。两者甚为相像，这是作为行政案例的指导案例６０号之所以被

民事案例广泛援引的原因所在。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可以理所应当地忽略法律性质的显著差异。

只要案件类型不恰当或性质差异明显，从行政到民事的视角转换就将会不可避免地遇到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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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

〔２８〕

〔２９〕

典型案例，可参见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７）京０３民终４４３２号民事判决书。

指导案例６０号被民事案件与行政案件参照的次数分别为７２次、３次。

“特定瑕疵”是指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误导消费者的包装瑕疵。



“法律适用不同”甚至会成为法院拒绝参照该案例的理由。而且行政审判与民事审判在价值倾向、

举证责任、归责原则等方面的不同，都将会给案例参照带来阻力。而此种问题本可通过在案例遴

选环节选择合适的先例而轻易地予以规避。因此，案例生成程序应注重案件法律性质的一致性，

应注重对既有类似案件的性质进行分类并对将来可能引用指导性案例的案件性质进行预测，选择

最具代表性的先例成为指导性案例，从而防止由于法律性质不一致而带来不参照的结果。

概言之，若最高法院遴选的案例性质为案情类似的民事案件而非行政案件，指导案例６０号的

实践效果势必更为显著。为了提升指导案例的指导性，在此后指导案例的生成过程中应注重案件

类型选择的恰当性。应当选择与既有多数案件及潜在多数案件性质一致的司法先例成为指导案

例，在最大程度上确保指导案例的性质与大多数案件的性质相符合。

（三）裁判理由的论证应更加完整

只需简单窥视指导案例６０号的基本案情与裁判理由即可发现，法院审理查明的以下四项事

实构成了判断食品标签是否构成特别强调的基础，这四项事实暗含（对应）的结论分别为构成特别

强调（简称“特别强调”）和不构成特别强调（简称“非特别强调”）。

事实１：涉案商品名称为“橄榄原香食用调和油”→“非特别强调”
〔３０〕

事实２：产品标签正面突出“橄榄”二字→“特别强调”

事实３：产品标签上配有橄榄图形→“特别强调”

事实４：产品吊牌写明“添加了来自意大利的１００％特级初榨橄榄油”〔３１〕→“特别强调”

在指导案例６０号的裁判理由部分，作为修辞者的法院为了论证裁判结论的正确，性向听众重

点展示了后三项事实或论证链条，而对第一项事实（或“链条”，下同）则选择性失明。我们知道，法

院不是诉讼两造，不应当只站在对一方有利于而对另一方不利的角度思考问题。后三项的论证道

路是畅通的、逻辑链是完整的，第一项的逻辑链也是完整的，论证也是正确的，但法院却忽视了或

间接否定了第一项。申言之，第一项本无问题，法院本不应忽略第一项，更不应当基于后三项的正

确性来间接否定第一项。后三项从前提到结论的正确性并不等于第一项不正确，后三条论证成立

也不等于第一条论证不成立。毕竟它们都拥有完整且较为独立的论证链。因此，更为合理的做法

是将后三项与第一项进行权衡比较，证成后三项比第一项更为重要（３＞１），而非通过后三项的正

确性来间接证明第一项的不正确性或直接对第一项视而不见。

在指导案例６０号中，奥康公司的意见是商品名称中的“‘橄榄原香’是对产品物理属性的客观

描述，并非对某种配料的强调。”生效裁判否定了后半句，却并未对前半句的正确性予以肯定。虽

然食品标签确实在总体上构成了特别强调，指导性案例的裁判理由也较为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点。

但遗憾的是，裁判理由并未对“‘橄榄原香’是对产品物理属性的客观描述”这句话予以评置，更未

确认“橄榄原香”是对产品物理属性的客观描述的事实。６０号案例的裁判理由只注重发表对奥康

公司的否定性评价，而忽略了肯定性评价的重要性。似乎奥康公司的意见完全就是错误的。居中

裁判要求平等、客观地对待诉讼两造，不能因为一方的说法在整体上是正确的就对其意见完全肯

定，也不能因为一方的说法总体上不在理而只关注其不正确的部分，对其正确的细节置若罔闻。

·１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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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

〔３１〕

根据《ＧＢ７７１８ ２０１１实施指南》对ＧＢ７７１８ ２０１１第４．１．４．３条的释义，“橄榄原香”是对产品真实属性的

客观描述，仅用于说明产品的风味、口味，不属于特别强调。

吊牌全文内容：“金龙鱼橄榄原香食用调和油，添加了来自意大利的１００％特级初榨橄榄油，洋溢着淡淡

的橄榄果清香。除富含多种维生素、单不饱和脂肪酸等健康物质外，其橄榄原生精华含有多本酚等天然抗氧化成

分，满足自然健康的高品质生活追求。”



法院不能站在一方的角度看问题，而应当把正确的与不正确的内容都指出来，不能只指出大的一

面而忽视小的一面。否则，意见被忽视的一方就有可能会质疑法院的中立性与裁判理由的公正

性。概言之，裁判理由的总体方向要正确，同时对于彰显法院客观中立地位的具体细节，也不能忽

视。不能为了论证结论的美观而刻意抹去本应存在的小斑点。其实正是这些小斑点的存在才让

判决显得更全面、真实，也正是这些小斑点的存在才能更好地彰显出法院的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

让诉讼两造均能感受到己方意见受到了重视，感受到法院是“兼听则明”的、没有忽视任何一方的

意见。如此，后案法官方能更为全面地了解案情，并在案情对比的基础上决定是否参照先例。

结　　语

指导案例６０号提供的裁判标准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了诉讼主体的规则需求，在解释和适用法

律的意义上生成了新的裁判规则，奠定了该案例被广泛援引的基础。而与该案例并存的判断标准

模糊、对原始表述删减过度、裁判规则隐而不现、对未来预测不足、裁判规则适用范围过窄等诸多

问题，则阻碍了法院对指导性案例的参照适用，最终形成了“高被引、低参照”的怪相。司法更加需

要“制作精良”的指导性案例，指导性案例的生成应遵循司法规律，优化编撰技术、选择合适案例、

丰满说理论证，从而生产出更能满足司法需求的指导性案例，使得指导性案例的参照效力真正得

到提升，使得同案同判在更大的层面上得到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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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ｎ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ｒｕｌｅｓ，ｏｐｔｉｍｉｚｉｎｇ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ｏｆｃａｓｅｔｙｐｅｓ，ｅｔｃ．，ｔｏｆｉｔｔｈｅｇｕｉｄｉｎｇ

ｃａｓｅｓｉｎｔｏｔｈｅ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ＧｕｉｄｉｎｇＣａｓｅｓ，ＣａｓｅＱｕｏｔａｔｉｏｎ，Ｃａｓｅ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Ｃａｓ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责任编辑：蒋红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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